阳谷交警大队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号），明确提出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的任务目标。为贯彻落实好省市政府关于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部署，全面推进我单位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结合我单位实际，现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新时代政务公开工作的职责定位和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着力加强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坚持“标准引领、需求导向、依法依规、改革创新”基本原则，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推动基层政务公开全覆盖，让公开成为自觉、透明成为常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二、工作目标

到2022年底，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大幅提高，政务公开工作机制、公开平台、专业队伍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务公开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三、工作任务

（一）全面落实试点领域标准指引。对照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等，做好相关事项的主动公开工作，并编制本单位的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当包括公开事项的名称、内容、依据、时限、主体、方式、渠道、公开对象等要素。

（二）抓好其他领域标准指引落实工作。围绕公开什么、由谁公开、在哪公开、如何公开，国务院部门还会编制其他领域的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指引。同时，依据法律法规和职责变化情况，已制定的政务公开标准目录也会调整完善。待国家部门编制或调整相关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后，要抓好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的贯彻落实，并按要求完善本单位的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三）规范政务公开工作流程。要构建发布、解读、回应有序衔接的政务公开工作格局，优化信息管理、信息发布、解读回应、依申请公开、公众参与、监督考核等工作流程，并建立完善相关制度。要探索将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标准规范嵌入业务系统，促进公开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融合发展。　
（四）推进政务公开平台规范化。要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新媒体、政务公开栏等平台作用，更多运用信息化手段做好政务公开工作。重视县政府门户网站作为政务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要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集中发布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五）完善基层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要结合职责权限和工作实际，明确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和方式，并向社会公开。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公共政策措施、公共建设项目，要采取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充分听取公众意见，扩大公众参与度，提高决策透明度。对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要进行解释说明，政策实施、项目推进中要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完善利益相关方、群众代表、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制度。

（六）推进办事服务公开标准化。要通过线上线下全面准确公开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办事流程、办事机构等信息。推行政务服务一次告知、信息主动推送等工作方式，让办事群众对事前准备清晰明了、事中进展实时掌握、事后结果及时获知。以为企业和群众“办好一件事”为标准，对办事服务信息加以集成、优化、简化，汇总编制办事一本通并向社会公开。　
（七）健全解读回应工作机制。要及时传递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准确解读本地贯彻执行措施。认真落实政策解读方案、解读材料与政策文件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工作机制，运用新闻发布会、吹风会、简明问答、图表图解、案例说明等多种方式，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市场预期等的重要政策进行解读，增进沟通、凝聚共识。针对政策实施和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误解疑虑，要及时回应、解疑释惑。　　

四、2020年重点工作推进计划

（一）启动阶段（2020年5月底前）

要制定本单位的实施方案，确定基层政务公开工作领导机制和推进举措。要组织开展基层政务公开业务学习培训，积极推进方案贯彻落实。

（二）编制阶段（2020年8月底前）

编制本单位的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并在县政府网站上公开。

（三）落实阶段（2020年11月底前）

要对照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在县政府网站等公开平台上公开相关信息，并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和内容。要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宣传，力争打造出公开工作亮点。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高度重视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强化经费保障，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贯彻落实。单位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分管领导同志要具体抓，牵头科室要主动抓，形成齐抓共管、协调推进的良好局面。建立完善与宣传、网信、政务服务、大数据管理、融媒体中心等单位的协调联动机制，形成推进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合力。

（二）加强队伍建设。要明确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和人员，确保政务公开工作有机构承担、有人员负责。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把政务公开业务知识纳入日常教育和学习培训内容，切实增强依法依规公开意识，不断提高政务公开工作人员能力和水平。

PAGE  


